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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宁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9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

齐鲁大学“立案”研究

● 虞宁宁

“立案”是中国近代对此意义的正式用语，所谓学

校的“立案”是指学校在具备了当地教育行政机关规

定的关于开设学校的各项要求之后， 将资料上报、登

记，请求认可的行为。
一、政府有关立案的要求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清朝学部颁布《咨各省督

抚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 使教会学校成为不受中国

政府教育部门约束的教育机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改变教会学校不

受任何约束的现状，自 1917 至 1927 年，中国政府先

后六次专门就外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颁布立案规则。
分别为 1917 年 5 月，为推广教育起见，教育总长范源

廉签发教育部第八号布告，“查京师及各省区中外人

士创设私立各种学校往往有学校程度较中学为高而

学校之科目与大学校令第三条或专门学校令第二条

未能尽符。 然其实力经营亦有未便湮没者，本部为推

广教育起见，特将此项学校订定考核待遇之法如下开

各条，特此布告”。 [1]1919 年 3 月，教育部的布告称，外

人设立专门学校，如不以传教为目的者，准照规程由

部备案。 [2]1920 年《教育部布告第十一号》的颁文称：
为整理教育奖励人才， 改变外国人所设专门以上学

校毕业生不能与各公立、 私立专门学校毕业生享受

同等待遇的情况， 特定外国人之在国内设立高等以

上学校者许其援照大学令、 专门学校令以及大学专

门学校各项规程办法呈请本部查核办理以泯畛域而

期一致。 [3]1921 年 4 月又发布《教育部训令第一三八

号》，制定了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规定教

会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

得含有传教性质以及对于校内学生无论信教与否应

予以同等待遇等六条规定。 [4]1925 年 11 月，《教育部

布告第一六号》重新统一规定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

认可办法六条。 [5]l926 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发私立学校

立案规程，要求教会大学必须向中国政府立案，由中

国人出任校长 [6]。 1927 年 12 月 20 日，南京国民政府

颁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7]，详细规定私

立大学和专门学校向中华民国立案必须遵守八条规

定，包括经费、设备和教职员等方面，且严厉规定未立

案学校的毕业生不能与已立案学校的毕业生享受同

等待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立案的规定越

来越多，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 从数量上看，立案要

求从 1917 年的四条增加到 1925 年的六条，1927 年

摘 要：立案，是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上的特殊事件，也是教会大学改革调整的重要标志。 而齐

鲁大学，前身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登州文会馆，后来发展成为基督教会在全国的十

三所重点教会大学之一，同时又是山东省唯一的一所教会大学。 如果自 1862 年狄考文设立登州文会

馆算起到 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学校被取消，齐鲁大学则整整存在了 90 年的时间，它为山东

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对齐鲁大学“立案”的探究，对于我们了解

这所大学的历史，明晰它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转变，以至对我们今天的高校改革与发展，都有积极的意

义。
关键词：齐鲁大学；立案；改革

比较与借鉴

52- -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5012?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当代教育科学 2010 年第 1 期

又一下增加到八条，其中第三条又包括四小条，第四

条包括十小条。 从条文上看，1927 年对教会学校立案

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经费来源、组织编制、课程设

置、教职员履历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反映出政府对教

会学校管理的日益完善与规范。
二、齐鲁大学曲折的立案过程

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立案法则之初，并未引起教

会当局的重视。 随着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反基督

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相继开展，1925 年北京

教育部又颁布了要求教会学校立案的规定，教会学校

当局这才开始考虑向中国政府立案的问题，但由于传

教士们对立案事颇有争论， 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对

于各学校是否立案，则采取自由原则，“各校董事及当

局，欲立案者任便办理”。 [8]1927 年 12 月南京国民政

府更为严苛的立案规则颁布，使教会学校当局意识到

要使教会学校在中国有立足之地，就必须在立案问题

上向中国政府妥协，因为“立案是与中国政府发生和

谐关系的要素，获得社会信仰和善意的秘诀，实为学

校本身成功的要道。 而且学校当局发现：立案并无碍

于学校基督化宗旨的成就，因为用积极方法去改变学

生的信仰，固是违反政府法规的精神，可对于基督徒

教授的人格感化，及用选修宗教仪式与宗教教授制度

去教诲，在培养人格方面，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9]

齐鲁大学学校当局自 1926 年起决定向中国政府

申请立案，为此专门成立“立案委员会”，并委任当时

的文理科长李天禄专门负责立案事宜。 数年间，学校

采取了各种可能之措施以寻求立案。 但是，齐鲁大学

的立案却是颇费周折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遇到过障

碍，因此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障碍之一：申请途径不畅通

1926 年学校当局决定向北京政府立案之后，负

责立案事宜的李天禄开始着手准备申请立案所需的

材料。 他与省教育厅的官员进行了接触，并去了一趟

北京，以探讨、协商立案的方式、方法。 但由于时局不

时发生变化，使学校当局没有立即采取立案措施。 随

着北伐战争在全国大部分省区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

成立和 1928 年全国在形式上的统一， 尤其是南京政

府在立案问题上的严厉立场，使立案成为当时影响学

校发展的核心问题。 齐鲁大学董事会遂于 1928 年底

决定立刻采取立案措施，向南京政府申请立案。 但此

时南京政府的立案规定已经比 1925 年 11 月北京政

府的立案条例要复杂、详细、严格得多，准备立案的文

件成为一项漫长而艰巨的工作。而且南京政府规定立

案申请必须通过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转递，所以，直到

1929 年 5 月底， 齐大才将正式的申请手续包括有四

百多页的呈文呈给了当时尚在泰安的山东省教育厅。
“因此耽搁在学生群中引起重大的失望及惊吵， 也是

谣传学校前途的重要来源。这是学校感到的一件不顺

利的政治气氛事件。 ”[10]

障碍之二：学校组织结构不合规定

1929 年夏， 由南京国民政府委派的一个视察委

员会抵达齐鲁大学，进行立案视察。 他们向学校提出

几点批评意见。 在学校组织结构方面，主要问题是神

学院仍是大学的一部分，没有完全分离出去；学校董

事会(Board of Managers)成员未达到三分之二为中国

人 的 标 准，Field Board 没 有 改 名 为 Board of Direc-
tors，并且在实际上没有处理校内事务的充分权力。

为了符合教育部规定， 学校在 1930 年将神学院

和推广部从大学分离出去。先前的文理学院也最终正

式重组为两个独立的学院。 调整后的齐鲁大学包括

文、理、医三个学院，一个护士科和医药专修科。 [11]

按照校董会 1930 年 6 月第 921 号决议， 校董会

进行了重组， 成员包括选举代表 17 人和特邀成员 6
人。 在选举出的 17 名代表中，有 7 人是西方代表，10
人是中国代表； 在 10 名中国代表中，5 名来自校友

会，5 名来自合作的差会。 所有特邀代表都是中国人，
这样中方代表共 16 人，西方 7 人。 [12]达到了政府关于

校董会三分之二是中国人的要求。校董会于 6 月通过

的有关内部管理的新规定，后经董事部通过，在当年

9 月便得以实行。 该决议与以前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赋

予校长更多的责任，以及提议评议会的执行委员会作

为大学总的管理机关。“学校内部事务平稳运行，对新

方法没有激烈的反对。有一些人还表示非常赞同。整个

组织结构还是过于民主而不适合中国教育当局。 ”[13]

障碍之三:文理学院教学质量不达标，图书馆藏

书不丰富

视察委员会对齐鲁大学最严厉的批评是认为文

理学院的教育质量不达标。在学校领导随后与教育官

员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见中，教育官员都多次强调文理

学院的教育质量不达标导致大学不能立案。对于医学

院的教学质量，官员们都非常满意，并有官员建议医

学院单独注册。 另外，大学的奥古斯丁图书馆藏书不

够丰富，也受到视察官员的批评。
为符合立案的要求，齐鲁大学对院系结构进行了

调整。他们先将文理分开，成立文学院和理学院，并努

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聘请有影响、
有学识，又有经验的学者担任社会经济学系、教育系、
中文系、物理化学系的系主任，以加强各系的教学与

管理。其次，参照其他大学的做法，对每个系的课程都

加以调整，并提高学分要求，由 128 提到 138。 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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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水平，更是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使文

学院的学生有一定的理科知识，理学院的学生能从事

一般的文学、社会学和教育学方面的工作，两学院都

开设了更广泛的课程，使课程更完善，更具代表性，从

而使学校的毕业生可以更好地为社区服务。 再次，广

泛组织开展各种学生活动，成立了“学生自治会(Stu-
dent Self-government Society)、 齐 鲁 文 学 社 (Cheeloo
Literary Society)、教 育 协 会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国 际 关 系 部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ub)、中 国 音 乐

俱乐部 (Chinese Musical Club)、 圣经学习班等” [14]。
1930 年秋，成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出版《齐大

月刊》。通过各种组织的开设，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

和特长，加强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锻炼学生的

自治能力，陶冶学生的服务精神。 学院还积极组织学

生参加体育训练，参加地区运动会，养成学生健康体

格。 最后，“学院还规划提高课程标准，以便为学生提

供机会， 使他们在校期间能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使

汉语和外语都成为真正有用的语言工具，打下坚实的

双语基础。 ”[15]

齐鲁大学的奥古斯丁图书馆在 1930-1931 学年

也获得空前发展。 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的资助

(Harvard-Yenching Hall Estate)， 这 一 年 度 共 增 加

50,810 册中文书籍，1,602 册外文(主要是英语)书籍，
使 图 书 馆 藏 书 总 量 达 到 中 文 书 71,094 册， 外 文 书

15,190 册。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的人数，日均达 450 人，
共借阅 11,308 本次，参考书 25,650 次。 正常学期中，
图书馆每天开放 14 小时，全年开放 349 天。 [16]学校出

版社至 1930 年 12 月 31 日， 在不到 11 个月的时间

里，装订成书 21,507 册，单行小册子 436,870，总页数

达 1,338,430。 [17]

障碍之四：学校内部有分歧

1929 年夏政府的视察委员会没有对齐鲁大学医

学院提出任何批评意见，随后还有官员建议医学院先

行注册。 根据教育部规定，自 1930 年 1 月 1 日起，未

立案学校毕业的医学生不许行医， 如此规定真正执

行，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将处境艰难，因此，该院

学生纷纷与学校交涉， 激烈时甚至导致了学生的罢

课。这时，大学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意见。有人主张医学

院单独立案， 齐大副校长施尔德在 1930 年初发海底

电信给齐大北美理事部，提出“校董会考查，如果绝对

需要，各学院分别单独立案”的要求。理事部执行委员

会对医学院单独立案的要求作了慎重研究，认为医学

院单独立案将大大增加文、理学院的困难，并会造成

大学内部严重不统一的不良影响。最后齐大北美理事

部通过决议：“宁愿全大学一次立案。如果校董会认为

医学院有必要单独立案，并且很合适，可自行决定，但

前提是与立案有关的宗教情况令人满意，并且这样立

案不会对其他学院的立案产生不利的影响”。 [18]理事

部执行委员会还表示严重关切文、理学院继续发生的

困难，强调文理学院已经对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做出

贡献，在新整合方案中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说，考

虑到大学对理事部和捐助者的义务，委员会不会违背

对捐助者的义务而大副减少对文理学院的拨款。 [19]

障碍之五：校长人选费周折

1929 年秋， 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因立案问题

举行罢课，学校遭受教学管理波折，第一位中国校长

李天禄被迫辞职，校长一职空缺。 1930 年 3 月，副校

长施尔德也以专注于医学院院长的工作为由递交了

辞呈。同时，已经分开的文、理两个学院也还都没有院

长。 在极端令人沮丧的形势下，董事会请林济青担任

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1930 年 6 月，又请德位思任副

校长，而校长一职仍然空缺。
寻找一位中国籍校长和争取立案成功，一时成为

立案委员会全力以赴的工作。 1931 年 4、5 月间，德位

思请孔祥熙协助齐大立案，孔祥熙应允，但表示不能

住校。 委员会又不得不四处寻觅，希望能聘得一位有

声望的基督徒教育家为住校校长。 此时，立案报表已

呈山东教育厅，并转呈教育部。 直到 1931 年下半年，
齐鲁大学终于聘到朱经农为住校校长。 朱经农 1919
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次年又就读于哥伦比

亚大学。回国后，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上

海浸礼会学院国文系主任、 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
1930 年任教育部副部长。 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齐鲁大学终于聘到学识、声望和信仰都极为适合的住

校校长。
在各方面的不足逐步得到解决后，齐鲁大学终于

在 1931 年 12 月 17 日盼来了渴望已久的立案通知，
内容如下：

“齐鲁大学申请立案，经教育部派员视察。兹据视

察报告，该校之设施管理，尚属满意，因此准予立案。
但下列情况，须予注意：

(1)神学院既经脱离大学，其场所界限，必须分割

清楚。 为免混淆起见，必须另有名称。
(2)所有宗教课程，一律改为自愿选修，不得强迫。
(3)转归大学之财产，须在年内交割完毕，俾大学

有坚实之基础。
(4)教授等级须仔细核定，俾使薪水等差不至过于

悬殊。
(5)副教授的权利，须符合经教育部批准之大学章

程，即协助教授处理一般事务。财务管理、聘用和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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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须按政府规定，与校长协商后施行。
由教育厅长通知该大学。 此令”[20]

齐鲁大学 1931-1932 学年年度报告中提到为了

符合政府要求， 学校在立案后还要改进以下问题：资

产转由大学直接管理；不同级别的教授薪水不能差别

过大；中西籍教授间因汇率而造成的薪水差别过大的

问题。 [21]

应该说， 齐鲁大学在立案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其他基督教大学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困难都是一步

一步得以解决的，即使在立案成功之后，仍在不断改

进。 这种由立案所引起的调整，加大了齐鲁大学以及

所有教会大学向“更中国化”方面的发展步伐。
三、齐鲁大学立案的意义与启示

齐鲁大学立案的时代背景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

外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 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

子的民族意识显著增强，在教育上的反映就是要求收

回教育权。而教会教育的外国性特征与国民的民族意

识产生激烈的冲突；其宗教性也与国民普通教育的世

俗性产生冲突，再加上教会大学自身在教学与管理上

的不足，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因此陷入低沉。 齐鲁大

学作为山东省唯一的一所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当然

也无可幸免地陷入这种困境。但向政府成功立案成为

齐鲁大学走出困境的转折点。立案标志着学校被纳入

国家统一的教育体系中，中国人任校长，至少在表面

上改变了学校的外国特征；宗教课改为选修，使学校

的宗教性特征得以淡化，也使学校在国人心目中的形

象得到改变。
综观齐鲁大学的立案过程，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

进一步思考：
(一)是高校改革要遵循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全

力以赴适应新环境。齐鲁大学的立案发生在社会局势

动荡的年代，制约学校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

素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学校的生存环境发生巨

变，当这些外部因素影响到学校的继续生存时，为了

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就要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全力以

赴地进行学校内部的各项改革与完善，快速适应新的

办学环境，这样才能获得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和机

遇。 同样，今天我们的高校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
经济、 文化因素的变化使原有的办学环境发生改变，
以前是公立学校独揽天下，现在是公立、民办平分秋

色；以前是城市、农村明显的二元分割，现在是农村城

镇化进程飞速发展；以前是精英教育，现在是大众化

教育。 也就是说，无论是办学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
还是思想环境等等方面都与以前截然不同，高校要生

存，要发展，必须要对环境的转变有深入的了解，继而

全力以赴地进行各项改革，以适应新的办学环境。
(二)是要坚守学校的办学特色。
齐鲁大学为争取立案做出许多变革，但却坚守住

了宗教教育的办学特色，始终坚持以基督教教义中的

精华来引导学生成为具有博爱、牺牲和服务精神的知

识人才。 同样，我们的高校改革也要有一个明确的办

学目标，有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地

去求大求全，那样的结果，反倒会使学校丢掉自己的

特色，丧失发展的空间。所以，要给自己的学校一个准

确的定位，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后再矢志不渝地去努

力。因为，在现阶段和可预见的将来，质量加特色将是

高校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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